附件1
推荐基本条件
一、学术带头人

1.河北省金属学会会员，60周岁（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一般应具有正高级或相当于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坚持科学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能把握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指导、培养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

3.关注全球业界科技创新与发展动态，与国内外同行业知名学会建立友好联系，具备促进省域之间和境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能力。
4.具备下列之一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
（1）具有省级及以上专家称号或荣誉称号；
（2）在省金属学会担任常务理事以上职务并在国家级学会担任职务；
5、个人学术能力

（1）具有现代科研思维和良好的在线学术交流能力，2016年至今召集并主持召开过两次及以上省级金属学会学术交流活动，参加过一次及以上国家级学会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主会场作主要发言；或2016年至今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视频）场次不少于五次，并在会议上作发言交流；主持的网上学术论坛和个人学术公众号访问人次应逐年增加，互动活跃，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
（2）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专业技术人员能熟练使用一门外语（英、俄、德、日等）作双语交流学术报告或进行大会发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文字、音、视频学术资料处理能力；每年能够参加一次本专业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发言或参加两次及以上本专业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发言（企业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可以适当放宽）。
二、青年学术英才

1.河北省金属学会会员，45周岁（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硕士及以上学位，中级及以上职称。

2.拥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崇尚学术民主，坚守诚信底线。

3.具有一定的学术和业务工作水平，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在本领域崭露头角，表现较突出。

4.具有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积极参加或参与筹划、组织本学会或其他形式的省内学术交流活动，并有2016年以后担任会议主持人、作主题发言或重点交流发言经历。

